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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期照护服务供给：市场化政策、实践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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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视野下，为老年人提供充分和高质量的长期照护服务成为老龄化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 面对政府直

接参与照护服务供给机制出现的诸多问题，许多国家普遍将市场化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将市场机制嵌入长期照护

服务的改革。 就我国的长期照护服务市场化政策发展历程与试点实践来看，尽管在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中形成了以

民营照护机构为主、政府协议管理等市场化供给机制，但仍存在市场整体供给能力低、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与政

府的职能边界模糊、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消费者选择权利难以实现等问题。 推进我国长期照护服务改革，需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应承担起市场培育者和规制者角色，同时重视家庭照护传统，将
市场化改革内嵌于本土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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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照护服务是老龄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公共

服务。 在全球老龄化背景下，为老年人提供充分和

高质量的长期照护服务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挑战之

一。 随着老年人对长期照护服务刚性需求不断释

放、医疗卫生和长期照护成本上升、传统家庭照护功

能弱化以及各国公共预算压力增加，政府直接参与

照护服务供给机制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 对此，市
场化被视为一种解决方案。 一些国家将市场机制嵌

入长期照护服务的改革，基于不同的起点实施了以

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以期降低公共开支和照护服务

成本，实现长期照护服务的高质量和公平性。
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

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调查显示，２０１６ 年

我国老年人失能率为 １３．５％。 而失能老年人口的规

模还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尤其是高龄化程度的加

剧快速增大。 预测数据显示，到 ２０３０ 年和 ２０５０ 年，
我国的失能老人将分别达到 ６１６８ 万人和 ９７５０ 万

人。①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国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照

护服务需求持续增长，对照护服务的有效供给也提

出了更高要求，这对我国的照护服务供给体系提出

了现实而严峻的挑战。 为数量庞大的失能老人提供

长期照护服务，是我国照护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和

难点。 对此，我国社会政策及时做出了回应。 ２０１６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出台《关于开展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９ 年，“长期

护理保险”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提出

要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让老年人拥有幸福

的晚年。 近年来，随着长期护理保险的试点推行，我
国长期照护服务体系也得到进一步完善。 但是，面
对老年群体巨大的照护需求，我国长期照护服务体

系面临着供给结构不合理、市场潜力未充分释放、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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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 长期照护服务改革需要充

分考虑市场因素，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发挥政府在推动市场化改革中的积极作用。
本文基于市场化视角，对长期照护服务领域的

市场化现象进行解析，这种解析不是就其市场化程

度进行判断，而是在长期照护服务市场化理论解析

的基础上，对我国照护服务市场化改革政策的发展

历程进行梳理，并就其市场机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

分析，从而为我国长期照护服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与推广提供政策建议。

二、长期照护服务市场化：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１．长期照护服务市场化及其相关机制

“市场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与福利提供

相关的“市场”概念很难以简单统一的方式界定，其
取决于所处的福利领域。 市场化不仅反映了社会政

策和公共产品生产的整体经济化和商业化，也体现

了市场观念、逻辑和机制对公共服务提供产生的影

响。 长期照护作为一个多维度的存在，跨越了公共

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涉及国家、市场和家庭的相

互作用。②长期照护本属于社会生活的私域，多数照

护都是由家庭承担的。 然而，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

推进，女性越来越多地介入劳动力市场，家庭小型化

进程的加速使得传统照护模式受到了挑战。 满足庞

大的老年人群在养老及生活、医疗等方面的照护需

求，远非个人与家庭层面所能解决。 因而，从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初开始，长期照护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
照护逐渐形成了由政府、个人和家庭、社会、市场等

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的格局，呈现一种混合生产或新

的福利混合模式，公共供给和私人供给之间的明确

界限正在消失。 在长期照护的多元供给格局中，市
场逻辑关注通过竞争寻求利润。③市场化意味着越

来越多的长期照护服务通过类似市场的机制加以提

供，“既将照护作为商品，又将需要照护的人作为消

费者”。④Ａｎｔｔｏｎｅｎ 等学者认为，竞争和消费者选择

是照护服务市场化的核心。⑤同时，市场化嵌入长期

照护服务并不是自发的过程，它是政府计划推动的，
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支持或强制引入市场，
建立买卖双方关系，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照护服务的

分配等。⑥通过这些措施，政府将直接提供照护服务

的责任下放，在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中，确保照护服务

需求得到更好满足。

长期照护服务市场化采取了多种实践形式。 基

本上，长期照护服务市场导向的改革包含三种组合

策略。⑦第一项策略是以市场为导向，对公共融资的

专业照护进行重组。 这一机制包含了不同层次的组

合，经常以实现新公共管理理念为导向，从而适应各

国不同的先决条件。 如照护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

争；引进私营部门普遍采用的组织模式，以提升公共

融资的照护服务效率；国家监管；引入市场化语言，
在消费者选择模式中将公民 ／服务用户定义为消费

者 ／客户；等等。 第二项策略是现金照护计划。 第三

项策略是家庭照护服务相关的税收减免，旨在促进

专业照护之外的照护和家庭服务的使用。 实践中，
不同国家在长期照护服务市场化工具的运用方面有

较大差异。 英国以营利性供应商为主，德国以非营

利性供应商为主，而瑞典整体上私营供应商较少。
在英国，购买照护服务的资金是政府的专用预算，德
国购买照护服务的资金来自长期照护保险基金，瑞
典则仍然主要依靠公共筹资。 在消费者选择方面，
不同国家也各有侧重。 如英国，对于低收入的照护

者会给予照护者津贴，禁止雇用近亲，且个人预算持

有者必须依照一般劳动市场规定与受雇者签订正式

合约。 瑞典允许市政府提供照护代金券，以便老年

人可以选择照护供应商，实施家庭服务和个人照护

税收减免，让一部分老年人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从私

营供应商那里获得照护服务。 德国同时实施了附于

老年人照护津贴下的照护者津贴，鼓励选择家庭成

员、亲属或邻居提供照护服务。
２．长期照护服务市场化的相关争议

在现代社会，促进长期照护服务市场化已被视

为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的一部分。 支持者基于新古

典经济学观点指出，通过引入市场（如不同性质的

照护服务提供商）和市场原则（如竞争）可以降低服

务成本、减少官僚作风、提高照护服务质量并增加消

费者选择。 对此，有学者认为，虽然市场化追求“成
本节约”，照护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会在某种程

度上降低服务成本，但市场化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

提高照护服务的效率仍是一个问题。 从外包照护服

务来看，由于照护服务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外包照

护服务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松替换的产品。 而外包服

务的交易成本与外包过程密切相关，外包服务是否

能降低成本往往是难以衡量的。 同时，政府需要划

拨资金，拟定合同，建立制度，以监控外部供应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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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能导致政府与以前提供服务相比付出更高的成

本。 作为营利性服务供应商来说，他们服务的目的

就是增加利润，往往倾向于提供不足的服务，以“撇
脂”行为选择用户。 批评者还指出，由于信息不完

善或照护服务和生产者无法评估，老年人往往很难

做出正确的消费选择。⑧

目前，很多国家的长期照护服务市场化实践尚

处于不确定状态，结论不一。 有研究者认为，现有关

于市场化的实践忽略了一些重要因素，难以起到市

场化的积极作用。 还有研究者强调，市场体系要提

高服务效率，增强回应性，达到消费者选择和公平的

目标，需要满足某些基本条件。⑨一是具有竞争性的

市场，存在多个供应商，有退出机制，价格能反映服

务的供求关系；二是具有完备的信息机制，市场各方

可以便捷地获取信息，尤其是有关服务供给成本和

质量的信息；三是交易成本低，对未来有较好预期，
消除不确定性因素；四是具有良好的激励机制，能够

对购买者和提供者产生积极的激励动机；五是消除

“撇脂”行为，即避免出现激励提供者或购买者只选

择那些花费最少资金的用户而置那些需花费较多精

力和资金的用户于不顾的情况。 显然，这样的长期

照护市场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条件并不具备。
综上所述，老龄化国家虽然在老年人照护领域

普遍采取了“市场逻辑”，但对于照护服务市场化仍

存在着诸多争议。 市场化内嵌于复杂的、不确定的

照护服务情境，推动着照护服务向更高层次发展。
作为不同照护情境下的产物，进行照护服务市场化

实践的不同国家即使具有类似的政策目标，诸如降

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等，其推动市场化的论点

及其具体的实施机制也会受到特定情境的影响。 我

国照护服务刚刚进入试点起步阶段，需要结合我国

长期照护体制的特殊性，研究其市场化改革路径及

其推进过程。

三、中国长期照护服务市场化政策发展历程

与试点实践

　 　 １．中国长期照护服务市场化政策发展历程

（１）照护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前期阶段。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我国实行计

划经济体制。 在此时期，老年人照护服务主要由家

庭内部提供，政府主要针对特定对象采取补缺型的

福利供给政策，从救济角度帮扶贫困老人，这些对象

主要包括农村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的“五
保”老人以及城市中的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
法定赡养人的“三无”老人。 在补缺型福利供给阶

段，政府成为服务供给的单一主体，将决策、购买、服
务、监管等职能集于一身，而市场、非营利组织、社区

等其他主体被排斥在外。⑩

（２）照护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初始阶段。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老年人照护服务逐

渐由家庭供给为主、政府补缺的模式向社会化、市场

化转型。 伴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政府尝试从“包办福利”和“单
位福利”中解脱出来，在社会福利事业改革中开始

了市场化实践。 １９８６ 年，原国家计委等六部门联

合发出《关于进一步保护和扶持社会福利生产的通

知》后，民办养老照护机构开始出现。 在“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社会福利社会

化”等理念指引下，政府逐渐从养老照护服务领域

退出，养老照护服务主要以市场逻辑为主导，强调市

场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推进民营化改革。 而在

这一时期，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加速、家庭照护功能

弱化的问题日渐显现；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不健全、
市场供给主体培育不充分的问题比较突出。 此时的

市场化并不能满足老年人照护服务的需求，服务供

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
（３）照护服务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开调整阶

段。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政府主体责任逐步回归，过
度市场化倾向得到抑制，政府主导的社会化养老照

护服务体系初步建立。 ２０００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意见

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从政策上对推

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给予扶持和优惠。 同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提出，鼓励

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共同发展老年服

务业。 ２００６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老龄委办公

室和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

意见的通知》指出，要按照政府扶持、社会兴办、市
场推动原则，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
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服务体系。 积极

支持以公建民营、购买服务等方式兴办养老服务业，
鼓励社会资金兴办养老服务业，对开展老年护理服

务的机构给予政策扶持。 此时的市场化更多地与养

老服务产业联系在一起，政府与市场定位不清。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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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府过多直接参与养老服务市场的供给，导致了

“自己搭台自己唱戏”的尴尬局面，这也必然影响

到市场主体的参与以及市场作用的发挥。
（４）长期照护服务市场化改革全面发展阶段。

２０１１ 年至今，失能失智人口的长期照护问题逐渐引

起政府的重视，政策重点开始向长期照护服务倾斜。
２０１１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将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作为解决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养老问题、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同时明确要加强政府

在制度、规划、筹资、服务、监管等方面的职责，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开放社会养老服

务市场， 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各类养老服务设

施。 这被视为国家老年人服务政策转型的重要标

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３０ 条

明确规定，国家逐步开展长期护理保障工作，保障老

年人的护理需求。 ２０１３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

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强调，要以政府为主导，发
挥社会力量作用，把失能老年人确定为公办养老机

构重点服务对象。 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等部门发布的

《关于做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指出，政
府要加强对购买养老服务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市

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凡适合市场化方式提

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应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提供方便可及、价格合理的养老服务。 ２０１６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指出，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
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全面建立针对经

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的补贴制度。 ２０１６ 年，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

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全面放开养老服

务市场，降低准入门槛，鼓励民营机构、非营利性养

老机构发展，优化市场环境。 上述文件从多个方面

推进我国养老照护服务的市场化改革，为我国养老

照护服务市场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可以看出，在上述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我国

政府一方面通过政策文件对养老照护服务进行顶层

设计和规划，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市场、非营利组织等

介入养老照护服务供给。 尽管我国长期照护服务供

给呈现多元化特点，但试点实践中，多元供给主体失

衡，服务供给总体水平有限，仍存在明显的供求结构

性矛盾。

２．中国长期照护服务市场化试点实践

２０１６ 年，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出台了

《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在
我国 １５ 个城市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２０１７
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

顾服务项目的意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老年人

照顾服务工作进行探索创新。 ２０２０ 年，国家医疗保

障局、财政部发布《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

点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推进试点工作，全国又有 １４
个城市加入其中。 基于市场化框架，我国长期照护

服务的市场化实践状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长期照护服务供给机构的性质。 从机构照

护服务来看，当前我国长期照护机构从所有制性质

和运营模式上可以分为营利性机构、民办非营利性

机构、公办公营机构和公办民营机构四类。 根据中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抽样调查数据，
民办非营利性机构占比超过 ７０％，构成了我国当前

长期照护服务供给的主体；其次是公办公营的机构，
占到了 １７． ７３％；比重最小的是营利性机构，只占

３．４６％。 民办非营利性机构在床位数、职工人数、接
收入住的老人数以及接收入住的不能自理的老人方

面都占主导地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试点实践，
加快了长期照护服务的发展。 在试点城市中，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青岛市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共有 ６８９
家，其中民营机构占比达 ９０％以上。成都市定点照

护机构中，民营照护机构占 ８６．８％。可见，民营机

构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照护服务供给的主体。
（２）长期照护服务市场化供给机制。 在各地长

期照护服务供给实践中，政府购买服务、特许经营、
股权合作、委托运营等照护服务供给机制逐渐形成。
对于长期照护服务项目，政府可以选择政府购买服

务、特许经营和股权合作等方式，与社会资本建立合

作关系。 政府购买长期照护服务拥有较大的自主

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自身供给缺失部分，成为

优先考虑的方式。当前，我国各省市都出台了政府

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并在实践中进行了

探索。 例如，上海市金山区颐和苑老年服务中心由

政府提供土地，其从政府获得的建设补贴资金约占

其总投资的 １０％。 上海市嘉定镇委托区和谐家庭

服务中心对辖区内两座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实施专

业化、规范化运营。 江苏省南通市北护理院由当地

区委、区政府划拨土地、投入资金建成，其中绝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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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床位由公司负责专业运营，合作期限为 １５ 年。

可见，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长期照

护服务，促进了照护服务业的发展。 同时，试点过程

中也暴露出政府购买服务需求难以明确、购买内容

泛化和服务绩效管理薄弱等问题。
（３）长期照护服务机构的协议管理。 我国长期

照护服务定点机构的管理模式主要为协议管理。 社

保经办机构、商保机构、评估机构、定点护理服务机

构之间的权责关系通过协议予以明确，政府监管与

服务经办分离、经办服务与照护服务分离，由政府通

过购买服务方式引入商业保险公司承担具体的经办

服务，引入专业服务机构为保障对象提供照护服务，
政府负责业务指导和监管。 各试点地区在实践中出

台了各自的长期护理保险定点照护服务机构管理办

法，管理原则通常包含“市场竞争” “动态管理” “择
优确定”“兼顾公立与民营”等内容。 其实际运作主

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社会保障机构负责具体的经办

服务。 二是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具有资质

的商业保险公司经办，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监督检查。
对于后者，政府部门通常以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确定

承办的商业保险公司，政府部门与承办商业保险公

司之间签订合作协议书，明确双方角色定位。 具体

操作上，可以将具体的业务委托给具有资质的商业

保险公司，也可以从商业保险公司抽调人员与社保

人员进行合署办公，抑或是将涉及长期照护的部分

业务打包委托给某一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全国范围内开展试点工作的 １５
个城市中，有 １３ 个城市有商业保险机构参与经办，
还有数十个非试点地区也积极开展此项工作。这

都为推动长期照护服务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４）长期照护服务的消费者选择。 我国各省均

已建立高龄津贴制度，有 ３０ 个省份建立了服务补贴

制度，２９ 个省份建立了护理补贴制度。与此同时，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探索实施的过程中，参保人员

被赋予自主选择定点照护服务机构的权利。 为此，
各地区也形成了不同的参保人给付模式。 在 １５ 个

国家级试点地区中，青岛、上海、宁波、长春、荆门、苏
州、广州以及齐齐哈尔 ８ 个地区选择了服务给付模

式，南通、成都、上饶、承德、安庆、石河子、北京市海

淀区 ７ 个地区则采取了混合给付模式。 在嘉兴市混

合给付中，受益者既可选择定点机构提供居家服务，
也可由经过专业培训的近亲属提供居家护理，经办

机构直接将照护补助支付给护理者，以缓解他们的

经济压力。 但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家属为“分钱”而

争执的现象。在承德市，参保人可申请家庭照护服

务补贴。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底，全市享受服务待遇

者有 １２７１ 人，其中有 ９２２ 人选择了家护服务补贴。
提供家护服务补贴是政府为解决失能人员分布广、
居家护理服务机构能力不足而采取的临时性过渡措

施，但在家护服务机构服务能力范围内的部分失能

人员仍然选择了享受家护补贴。可见，我国在长期

照护服务补贴实践过程中仍面临着许多挑战。

四、中国长期照护服务市场化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１．市场供给结构失衡，竞争不充分

现有长期照护服务领域存在整体供给能力低、
供需不匹配、市场竞争不充分等问题，难以满足失能

人员多层次的照护服务需求。
一方面，长期照护服务市场供给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市场供给差距较大，结构

失衡。 例如，一些小型民营照护机构收费较低，但仅

能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服务，难以满足失能老人的

长期照护服务需求；各类大型高档次的养老照护机

构，服务功能全，照护质量高，但收费昂贵；公办养老

机构条件较好，收费适当，但经常“一床难求”；农村

地区的许多养老照护机构环境较差，服务和设施缺

乏，入住率低。 这种现状与失能老人的收入水平、照
护需求不相匹配，导致养老床位空置率高，供需结构

不平衡。 二是照护服务项目供需不匹配，专业护理

人员缺乏。 目前，中重度失能老人面临着照护服务

项目与其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医疗护理服务供给不

足问题比较严重，而相较于医疗护理服务，喂饭或送

餐、打扫房间等日常生活服务则显著过剩。专业护

理服务人员短缺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许多护理人员

由家政人员短期培训而来，往往因缺乏专业技能而

只能提供简单的居家日常照护服务，难以满足老年

人多方面的专业性护理服务需求。
另一方面，长期照护服务的市场竞争也存在一

系列问题。 公办机构与民办机构（包括民办非企业

单位）、本地投资者与外地投资者、外资企业与内资

企业等处于不平等的市场地位。 对此，虽然一些地

方积极探索招投标或招拍挂等方式，但这一过程中

假投标、陪标等现象比较普遍，损害了市场竞争的充

分性。在照护服务的经办管理中，试点地区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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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包干给不同的商业保险公司，只是将政府经办

事项转交给某个公司经办，既没有在区域内引进竞

争机制，也没有赋予广大居民用脚投票的选择权。

上述现象都将导致照护服务市场效率的损失。
２．市场与政府的职能边界不清

在长期照护服务领域，市场与政府的职能边界

模糊，政府存在缺位和越位，既“掌舵”又“划桨”现
象仍然存在。 一方面，政府对于照护服务市场的培

育与支持力度不够，制约了市场作用的发挥。 另一

方面，在照护服务领域，市场配置资源的理念没能完

全贯彻到实践中，市场准入、监管有待优化。 首先，
在市场培育扶持方面，民间资本投入照护服务业仍

存在各种壁垒，而政府对照护服务机构的扶持优惠

政策往往难以落实到位。 就我国试点城市的长期照

护服务实践来看，政策并未对照护服务机构予以较

多倾斜，照护服务机构也并未因具有定点机构的资

质而增加收入。由此，参与长期护理保险的机构缺

乏积极性。 其次，政府在购买照护服务实践中，对照

护服务市场的监管不足，导致照护服务市场化进程

缓慢，间接影响了照护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目前，
长期照护服务领域存在部门分割、多头管理的情况，
由于服务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管理涉及民政部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卫生健康部门、残疾人联合

会等机构，各部门之间工作很难有效协调，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照护服务的有效监管。 再次，市场运作

法规及行业标准不够完善，许多政策尚处于探索阶

段，导致监管不力或监管无效，养老照护服务市场发

展呈现粗放无序状态。实践中，政策虽然已规定补

偿费用的条目，然而照护机构并未对哪些条目列入

护理费用予以明确，这很容易导致补偿费用与实际

发生的护理费用不符的情形，甚至出现“补偿倒挂”
现象。 另外，监督管理也存在监督机构混乱、监督机

制不健全、评价监督结果不科学等问题。

３．消费者选择权利没有得到有效保障

在当前照护服务试点中，制度赋予了参保人有

选择照护服务机构的权利，但照护服务体系并没有

为消费者（参保人）提供相应的条件和保障。 首先，
在我国，处于长期照护状态中的老年人群体大多难

以承担积极消费者的角色。 我国老年人群体由于制

度转型等因素实际上是贫困程度最深的群体，其
作为需方的有效需求不足会制约长期照护服务市场

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针对需方的筹资是建立在原有

的救济型制度之上的，享受者要经过收入核查才能

获得资格。 我国政府主要为“五保”老人、低收入老

人、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购买机构养老、照护

服务。 如果没有有效的长期照护筹资制度作为保

障，按照老年人自身的经济状况是难以支付机构、社
区的长期照护服务费用的。 即便在拥有一定消费能

力的老年群体中，因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也并不会

直接对长期照护服务产生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 具

体在老年人照护服务领域，中重度失能老人的支付

意愿和其实际支付水平之间的差距很大，他们因此

也面临着更大的保障缺口。 高龄补贴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减轻了老年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但在资金

来源的稳定性和覆盖人群方面都不是最理想的筹资

方式；保险保障尤其是商业保险的作用亟待提高。

我国上述照护服务需方的多种限制因素使得照护服

务建设缺乏内生性动力，这是照护服务发展中的

“瓶颈”。 其次，当前我国照护费用的增长速度正在

超出个人和家庭的支付能力，补偿与需求没能真正

匹配。我国制度设计过于强调“责任伦理”，家庭

照料者的沉重负担一直没有纳入政策考量的范

畴。现行照护服务体制尚没有针对家庭照护者的

补贴。 即便在东部发达地区的上海，其老年照料津

贴制度实际上是以被照护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并
没有考虑到实际的照料提供者。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

化的加剧，老年人照护与家庭照护政策仍需要进一

步改进。

五、我国推进长期照护服务市场化的相关建议

１．培育多元主体，增强服务供给能力，为市场竞

争机制的形成提供前提保障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推出后，我国部分城市的照

护服务市场得到一定的发展。 但在长期照护服务领

域，多元竞争的市场并不存在。 如何培育多元供给

主体，促进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机构发展壮大，提升其

服务供给能力，将是推进中国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侧

改革的首要方向。 因此，在原有政策基础上，应进一

步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居家和社区照护服务，运营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就餐、托养、助浴、休闲和上

门照护等服务，逐步使社会力量成为发展照护服务

业的主体；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规模化、连锁性的照护

机构，推动有竞争力的照护市场形成。 同时，也需要

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培育照护市场，加强专业照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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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培训。 政府还应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调动

参与长期护理保险机构的积极性。 针对照护服务人

才短缺的“瓶颈”，除了政府的政策激励，还可以发

挥市场力量的作用，通过专业机构培训具有专业素

质的照护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等。
２．充分履行政府责任，保障市场有序运行

政府责任的充分履行对长期照护服务市场化至

关重要，是其市场化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和必要前

提。 无论是强化供给市场竞争，还是突出消费者选

择，实行长期照护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初衷都离不开

政府作用的发挥。 在照护服务市场化过程中，提供

照护服务依然是政府的基本职责，通过引入市场化

工具来提高其所投入资源的使用效率，及时回应消

费者对更高效、更优质的照护服务的迫切需求。
目前，在老龄化背景下，我国长期照护服务需求

日益增长。 照护服务市场化并不是为了削减政府长

期照护服务的开支，相反，政府应加大投入，满足庞

大的社会需求。 同时，照护服务市场化过程本身需

要在政府强有力的监管下进行。 政府对照护服务市

场化的监管可划分为准入监管、价格监管、质量监

管、退出监管等。 在市场准入上，政府需要进行相关

制度安排，建立公平、公开的竞争性秩序。 另外，政
府监管是确保照护服务市场化成功运行的重要保

障。 要保证老年照护服务这一特殊产品供给的有效

性，必须不断提高政府的监管水平，使政府成为“精
明的买主”。 政府要通过建立完善规范化的资格准

入制度、采购承包制度、合同管理制度、评价考核制

度和激励约束制度，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等多部门需要通力合作，加强

行政监督职能，完善评估与监督的配套机制，矫正市

场失灵，保障长期照护制度良好运转。 从这一点来

说，政府扮演了市场培育者和规制者的双重角色。
３．促进老年人在供给市场中发挥主体作用，担

负起积极消费者角色

市场化的照护服务供给赋予老年人广泛的选择

权，可以通过市场途径满足其多样性的需求。 为此，
需要提升老年人群体的购买能力。 首先，需要进一

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断探索对应的筹资渠

道和筹资机制，凡是符合条件的老年人都可通过定

点服务机构申请补贴待遇。 其次，推动商业类长期

护理保险的发展，针对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尚未覆盖

的老年人群体，扩大照护服务保障和经济补偿的范

围。 广州市针对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暂时未覆盖的高

龄失能老人，推出了“高龄照护商业保险”，这种商

业保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其缺乏专业照护、
无能力支付照护服务费用的难题，既减轻了财政压

力，实现了风险共担，又为保险业提供了新的业务增

长点和介入养老照护服务市场的切入口。 这一风险

共担的形式体现了“使用者付费”原则，有利于培育

照护服务消费市场。再次，结合我国各地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试点情况以及各地对高龄、经济困难的老

年人提供经济补贴的实践，应实行老年人家庭照顾

者的经济补贴政策，特别是那些为重度失能失智老

人提供照护的家庭成员，应给其提供一定的经济补

偿。 最后，也可考虑对老年人与照护者给予税收、医
疗、养老、住房等优惠政策，为老年人与照护者提供

资金上的保障。
政府部门也需要通过广泛的宣传与引导，增强

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的风险意识，使其形成购买长

期照护服务的意识并购买服务。 一些试点地区还可

以考虑建立照护服务监测分析与发展评价机制，完
善照护服务标准，发布照护服务机构服务质量信息、
服务指南等，从信息和技术支撑上提升老年人在照

护服务供给中的市场参与度，助推老年人及其家庭

成员承担起积极消费者的角色。
４．重视家庭照护传统，将市场化改革内嵌于本

土情境

家庭是我国长期照护筹集资金和服务提供的重

要承担者。 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家庭、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在老年人照护服务供给方面亟须重构，照护

服务市场化应与家庭照护相结合。 应加紧出台家庭

照护者支持政策，给予家庭成员照护津贴激励，为照

护者提供“喘息”服务，这不仅可增强家庭的照护能

力，也可在需求层面促进照护服务的市场化供给。
在供给方面，与提升家庭照护能力密切相关的服务

也应成为市场化服务供给的重要内容，如将失能老

人家庭成员照护培训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等。 应

吸引市场资源与居家照护相结合，发展市场化的居

家照护服务，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市场化运

作为居家照护服务输送专业人才。

注释

①总报告起草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老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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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 Ｌｉ　 　 　 Ｙｕ Ｌ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ｒｏｍ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ｍａｊｏ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ａｇ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ａｎ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ｒｅｇａｒ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ｂ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ａ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ｒｇａ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ｗ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ｚｚ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ｔｔａｃｈ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ｍｂ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ｒ⁃
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５９

我国长期照护服务供给：市场化政策、实践与反思


